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專業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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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月 6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年 3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4月 13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備查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課程名稱：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三、修課年級：大學部二年級至四年級上學期，擇一學期修習。 

四、修別：必修。 

五、學分：0學分。 

六、修課時數：18小時。 

七、課程內容： 

１.服務學習課程包含：「本系辦理之梯隊」、「本系、所網頁維護」、「本系電

腦設備維護」、「本系辦理奧林匹亞培訓之服務」、「本系規劃之課業輔

導」、「其他專業知能服務」、「本校其他單位辦理之梯隊」等。 

2.若服務活動報名人數超過需要人數時，該活動負責單位與指導教授可進行

必要之篩選。 

八、實施方式：(包括各服務項目採計時數的方式及評分教授) 



項目 實施方式 採計時數 
評分 

指導教授 

本系辦理

之梯隊 

實際時數於活動結束後由上課學生將

時數認定表給予指導教授評定後，送

交系辦登錄。 

每參加一梯

隊，可採計 

至多 18小時 

系主任與

承辦班級

之導師 

本系、所 

網頁維護 

1.本系、所網頁維護。維護服務時間

由當學期系網維護指導教授決定。 

2.實際時數於學期結束後，由上課學

生將時數認定表給予指導教授評定

後，送交系辦登錄。 

每學期可採計 

至多 18小

時。 

由活動指

導老師評

定 

本系電腦 

設備維護 

1.本系所電腦設備維護，維護服務時

間由當學期電腦設備維護指導教授

決定。 

2.實際時數於學期結束後，由上課學

生將時數認定表給予指導教授評定

後，送交系辦登錄。 

每學期可採計

至多 18小

時。 

由活動指

導老師評

定 

本系辦理

奧林匹亞

培訓之服

務 

1.服務時間由當學年奧林匹亞主持教

授決定。 

2.實際時數於活動結束後，由上課學

生將時數認定表給予主持教授評定

後，送交系辦登錄。 

每學年可採計

至多 18小

時。 

當學年主

持教授 

本系規劃

之課業輔

導 

1.服務方式依當學年、學期規劃課輔

之性質與時間而定。 

2.實際時數於活動結束後，由上課學

生將時數認定表給予指導教授評定

後，送交系辦登錄。 

採計時數依當

學年、學期規

劃課輔之性質

與時間而定。 

規劃課輔

之主持教

授 

其他專業 

知能服務 

依本系規劃活動內容、性質與時間另

訂。 

由活動指導老

師評定。 

由活動指

導老師評

定 

其他社會 

知能服務 

依本系規劃有關社會服務活動內容、

性質與時間另訂。學生修習此項目服

務時數最高以 18小時為限。 

由活動指導老

師評定。 

由活動指

導老師評

定 

本校其他

單位辦理

之梯隊 

1.須由本系學生 3人以上組成，並提

出專業服務課程計畫書。 

2.需為服務性質之梯隊，並至少 2天

以上。 

3.組成學生自行邀請本系專任教師擔

任指導老師，於計畫書內簽名後，

並提系務會議通過，方可實施。 

服務滿 1天至

多採計 2小

時；總時數至

多採計 18小

時。 

由活動指

導老師評

定 



1.以上時數採計自 107 學年入學度開始實施。 

2.本課程之總成績為採：(各單項成績×單項採計時數)之總和÷各服務項目採

計之總時數。 

九、評量方式：由各服務項目之指導教授訂定。 

十、選課程序：本課程選課程序悉依本校選課辦法辦理。 

十一、專業服務學習手冊遺失，可至系上申請補發。惟第一次補發：由導師輔

導。第二次以上補發者，記申誡乙次。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